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所長產生辦法選舉細則
88.7.26所務會議通過

1、 本細則依「國立中山大學各級學術主管產生及任期實施要點」第三點訂定之。

2、 所長於任期屆滿三個月前或因故出缺三個月內，由原任所長提名遴選委員，經所務會議通過，並召集遴選委員會議。遴選委員會遴選教授一至三名，送請管理學院院長提名一至三名，經所務會議以無記名連記方式票選後，再由院長就得票超過有投票權者二分之一之候選人，送請校長圈選一人聘任之。

3、 院長於提名候選人之前，應事先徵詢被提名人意願，並於投票日前二日公佈候選人。

4、 本所專任教師均具備選舉人資格。

5、 投票方式為對每一候選人行使同意權，選舉人未能出席者可以書面方式委託投票，每未出席會議之選舉人最多僅能接受一位書面委託投票。

6、 本細則經所務會議通過並報請院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